
109 學年度臺中市準公共教保服機構機制說明會 
實 施 計 畫 

一、 依據教育部 109年 5月 21日臺教授國字第 1090058924號函及 109年 5月

22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90053446B號令修正發布「教育部推動及補助地

方政府與私立教保服務機構合作提供準公共教保服務作業要點」辦理。 

二、 為協助本市私立幼兒園了解修正「教育部推動及補助地方政府與私立教保

服務機構合作提供準公共教保服務作業要點」，本市與教育部國民及學前

教育署共同辦理旨揭說明會。 

三、 辦理機關: 

(一) 指導單位：教育部 

(二) 主辦單位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

(三) 承辦學校：臺中市豐原區南陽國小 

(四) 研習地點：臺中市政府陽明市政大樓 5樓大禮堂 

(五) 辦理時間：109年 6月 8日(一) 

四、 參加對象:本市各公私立幼兒園負責人、園長、承辦人員，每園至多 2人。 

五、 會議內容:準公共教保服務機構要件、109學年度準公共教保服務機構申

請作業、準公共教保服務機構收費及家長繳費情形、政府協助支付費用之

撥款方式、準公共教保服務機構提升品質及管理機制等。 

六、 實施日期及對象： 

場次 日期 參加對象 參與區別 

一 

109年 6月 8日

(一) 

10：00-11：30 

本市各私立幼兒

園 

中區、東區、西區、南區、北區、

北屯區、霧峰區、烏日區、南屯

區、西屯區 

二 

109年 6月 8日

(一) 

13：30-15：00 

本市各私立幼兒

園 

神岡區、潭子區、大雅區、豐原

區、后里區、新社區、石岡區、

東勢區、大肚區、沙鹿區、龍井

區、梧棲區、清水區、大甲區、

外埔區、大安區、大里區、太平

區 

七、 說明會流程及發言規則: 

(一)上午場次： 

時間 流程及內容 

09:30～10:00 報到、入場 

10:00～10:10 開幕式 

10:10～10:30 準公共教保服務機制說明 

10:30～11:20 提問與回應 



1. 第一循環:以 5人為上限，每人發言時間 3

分鐘；機關統一回復時間 10分鐘。 

(發言 3分 x5人+回復 10分鐘=25分鐘)。 

2. 第二循環:以 5人為上限，每人發言時間 3

分鐘；機關統一回復時間 10分鐘。 

(發言 3分 x5人+回復 10分鐘=25分鐘)。 

11:20～11:30 總結(整體回應)、散會 

(二)下午場次： 

時間 流程及內容 

13:00～13:30 報到、入場 

13:30～13:40 開幕式 

13:40～14:00 準公共教保服機構機制說明 

14:00～14:50 

提問與回應 

1. 第一循環:以 5人為上限，每人發言時間 3

分鐘；機關統一回復時間 10分鐘。 

(發言 3分 x5人+回復 10分鐘=25分鐘)。 

2. 第二循環:以 5人為上限，每人發言時間 3

分鐘；機關統一回復時間 5分鐘。 

(發言 3分 x5人+回復 10分鐘=25分鐘)。 

15:50～15:00 總結(整體回應)、散會 

八、 發言規則 

(一) 有發言需求者，請事先撰擬發言條(附件1)或於報到時向工作人員索取，

請詳填發言內容後送交工作人員。 

(二) 發言順序以遞交發言條順序為原則，每階段以5人發言為上限，每5人發

言結束後，將由機關代表統一回復。 

(三) 進行各階段發言前，即選出下一階段之發言人5人，發言人請立即至發

言等候區等候發言。 

(四) 每人發言時間為3分鐘，請先說明姓名及服務單位，當發言時間至2.5鐘

時提示鈴聲一響，3分鐘時提示鈴聲二響，即停止發言。 

(五) 每次發言以未發言者優先，如無其他人員發言，方可再度請求發言。 

(六) 已有人提出之建言請勿重複發言。 

(七) 所有發言請提供發言條，未提供書面資料者將不列入紀錄，至未發言者

如有相關建言，亦請提供發言條，將併同列入紀錄。 

(八) 為使出席人員得以充分表達意見，請確實遵守發言規則。 

九、 注意事項: 



    為防治控制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所需，請各園指派 1名負責人或園長

與會並請全程配載口罩，另配合陽明市政大樓實施實名登記制，請與會人

員可先行下載「防疫追蹤溯源實名登記 APP(https://tccgov.tw」並完成

註冊，即可取得屬於自己的 QR Code(附件 2)；或也可出示身分證背面條

碼，供機關人員掃描並經量測體溫正常，即可快速通關。 

十、 承辦學校工作人員請依「臺中市立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教育人員獎勵要點」

辦理敘獎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準公共化機制說明會發言條-(請繳回納入紀錄) 

一、 時間：109年 6月 8日(星期一) 

二、 地點：臺中市政府陽明市政大樓 5樓大禮堂 

三、 發言內容： 

服務單位  

姓    名  

內容說明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發言序號： 

 

 

 

 

附件 1 



 

 



 

附件 2 


